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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起起轻轻微微事事故故均均未未““惊惊动动””交交警警
“自助快处”实施首日，早高峰没见开罚单

““零零处处罚罚””形形成成常常态态
还还需需破破解解信信任任尴尴尬尬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王兴
飞 崔岩) 4月1日开始，《济南
市机动车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
速处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正式实施。在1日7时至9时
整个早高峰时段，济南发生的36
起轻微交通事故均实现了“自助
快处”，新《办法》执行效果良好，
交警部门未在早高峰时段贴出
一张罚单。

1日7时52分左右，在经十路
山大路交叉口向西50米处发生

一起三车追尾事故，当事人未拨
打122报警。历下交警大队指挥
中心通过视频巡检发现事故后，
随即调度附近警力前往现场引
导快速处理，交警刚赶到现场，
当事人即撤离事故道路，交通未
出现拥堵。

8时4分，工业南路与山大南
路路口发生一起两车刮擦事故，
指挥中心民警接到当事人电话
报警后，通过电话向报警人告知
了《办法》以及快处理赔的相关

流程，电话中民警告知当事人须
尽快撤出现场。8时16分路口监
控显示，当事人仍未撤离现场。
指挥中心随即调度民警到场按
一般程序进行处理。然而，4分钟
后民警到达现场时发现，当事人
已经按照《办法》撤离现场。

几乎同一时间，在工业南路
发生的另一起刮擦事故中，事故
双方互拍现场后迅速将车停靠
到一家4S店门口，互相验证证件
后即开车离去。

早高峰时段，市中交警大队
指挥中心也接到多起轻微事故
报警。“这些事故责任明确，当事
人也都按照《办法》快处快撤，没
有造成交通拥堵。”市中交警李
娜称。

市交警支队事故处处长张
昭勇表示，新规实施首日执行效
果良好，是与市民素质和理赔保
障措施分不开的。“新规中，理赔
保障十分完善，驾驶员朋友不必
担心后期理赔。”张昭勇说，交警

部门已经与保险公司建立了联
动机制，对于讲诚信的保险公
司，交警部门会进行推介，对于
缺乏诚信的保险公司，交警部门
会将其列入黑名单，承担缺乏诚
信造成的后果。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
心统计信息显示，1日早7时至9
时，全市共接警57起，符合《办
法》规定的轻微交通事故共36
起，其中，按规定快处31起，私了
5起，轻微事故快处率达100%。

头条解读

“快处”政策自2008年实施以来，始终叫好不叫座，在如
今的新办法推行下，省城“快处率”一日间迅速提升。有车主
表示，执行快处和交警部门为后续理赔做出承诺息息相关。
专家指出，一直以来，快处机制遭遇的尴尬，其实与“信任危
机”有很大关系，“零处罚”要形成常态，还需要建立完整的长
效信用机制。

本报记者 崔岩 王兴飞 实习生 樊鹏莉 岳倩南

1日上午，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监控拍到的一起轻微事故中，双
方实现自助快处。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急剧上升的“快处率”

4月1日，新政实施第一天，
济南事故快处率达到了100%。
而根据交警部门日前公布的数
据，2013年济南轻微事故“快处
率”仅为45 . 8%。

2008年，济南开始推行轻微
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几年的时间
里，“快处率”都在一半左右，缘
何新政公布短短几天的时间，

“快处率”会急剧上升？
车主王先生一语中的，“不

快处要处罚，不按规矩可不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少司机均
表示，为避免处罚，遇轻微事故
会“自助”快处。

根据新办法，当事人未按规

定撤离现场的，交警在责令当事
人撤离现场后，扣留事故车辆依
法处理，并对拒不撤离现场的当
事人处以200元罚款。

另一方面，快处得以快速推
广，与交警和保险公司的宣传息
息相关。4月1日上午，历山路上发
生两车追尾事故，后车司机迅速
致电所投保保险公司，前方车辆
则拨打了122报警处理，两人得到
的答案是一致的，保险公司和交
警均不会前往，建议双方执行快
处快赔政策。随后，两人按照电话
提示，拍照、互留联系方式，约定
第二天处理后离开了现场。

“快处”之后尚有隐忧

4月1日，尽管济南接警事故

中符合快处程序的均执行了快
处政策，然而，采访中，仍有受访
车主对于快处后的“快赔”心存
隐忧，或是担心对方车主耍赖，
或是生怕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因为追尾事故，1日上午执
行了快处政策的市民李先生接
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出不少担
心。“我的车凹进去了，他的车没
事，约好明天处理，如果他明天
不来怎么办？联系不上他怎么
办？”对于没有第三方来现场监
管，李先生很是担心。

发生交通事故时，绝大多数
车主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报警，
因为大家都担心责任分割不清
楚，怕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
所以，一定要等交警来了再处
理。这也凸显了一种信任危机。

采访中，不少私家车主担
心，即使同意走快处快赔程序，
如果一方没有保险，或者不愿配
合去定损理赔，另一方往往很难
追诉。即使进入法律程序，也会
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更别说万
一碰上套牌黑车投诉无门了。

对此，市公安局副局长、交
警支队支队长王宗岩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交警部门将给快
处快撤当事人提供一切法律保
障，保证当事人能够顺利得到赔
偿，让赔偿不再成为令当事双方
纠结的事。

专家：需配套信用机制

省政协常委、山东建筑大学教
授邓相超表示，早高峰“零处罚”的

实现与市民的自觉意识和交警部
门的努力密不可分，要想将“零处
罚”转变为常规现象、变为长效机
制，相关部门应出台配套措施。

“有些驾驶员在快处后担心
以后理赔，表面上看这是对实施
办法流程的不了解，实际上看是
对程序强制力存疑。”邓相超说，
如果一方不配合，就会导致另一
方理赔难，增加理赔时间成本，
这些驾驶员担忧的问题也应是
职能部门需要统筹考虑的问题，
违规了就要付出代价，遵守程序
合法权利理应被保护。

“在提升快处知晓率的基础
上，更要构建好配套信用体系，
形成系统的信用链条，让违反新
规的行为付出足够的信用代价
和经济代价。”邓相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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